
深圳市特力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2016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

 

作为深圳市特力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，2016 年度我们严格按

照《公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等法律、法规及

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勤勉尽责，认真履行独立董事职责，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

作用，维护了公司的整体利益，维护了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一、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的情况： 

独立董事 

姓名 

本年应参加 

董事会次数 

亲自出席 

（次） 

委托出席 

（次） 

缺席 

（次） 

备注 

韦少辉 8 8 0 0  

纪辉彬 8 8 0 0  

李祥军 8 8 0 0  

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和经营班子建立了良好的沟

通渠道，每次董事会前都能了解并获取做出决策所需要的情况和资料，也能及时

了解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和公司未来发展规划，进而为董事会上的重大决策做好

充分的准备工作。我们认真审议董事会的每个议案，积极参与讨论，充分发表自

己的意见和看法并提出建议，为公司董事会做出科学决策起到了应有的作用。我

们在了解议案和充分沟通的基础上，认真行使独立董事的表决权，为维护全体股

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提供了有效的保障。 

二、报告期内，独立董事分别对如下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： 

1、就特力集团与其控股股东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签订《借款协议》

所构成的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2、对《关于控股股东申请豁免履行“激励机制”承诺的议案》发表了独立意

见。 

3、对公司 2015 年度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、2015 年度关联交易

情况、聘请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机构、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、公司内部控

制自我评价、募集资金 2015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等事项发表独立意见； 



4、对《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》

发表独立意见； 

5、对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

金的情况、新增担保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 

以上述职，请指正。 

谢谢！ 

 

独立董事：       韦少辉          纪辉彬         李祥军 

 

 

 

二〇一七年四月七日  

 

 




